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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444           证券简称：吉比特          公告编号：2017-014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1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975 号），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1,780万股，注册资本由53,370,525.00元增加至71,170,525.00

元。公司股票已于 2017 年 1 月 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发行上市相关变更事项如下： 

（一）公司注册资本由 53,370,525.00 元增加至 71,170,525.00 元。公司实收

资本由 53,370,525.00 元增加至 71,170,525.00 元。 

（二）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5 日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拟定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及其附件（草案）的议案》，并于 2014 年 8 月 9

日召开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修订上市后适用的

〈公司章程〉及其附件（草案）的议案》。现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情况，现对

《公司章程（草案）》修订如下： 

《公司章程（草案）》原条款 《公司章程》修订后条款 

第二条 公司现持有的《企业法人

营 业 执 照 》 注 册 号 码 为 ：

350206200006266。 

第二条 公司现持有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50200751636712P。

（根据最新工商登记管理规定企业营业执

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三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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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营业执照号码变更为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第三条 公司于【】年【】月【】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于【】年【】

月【】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三条 公司于 2016年 12月 2日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1,780 万股，并于 2017 年 1 月 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证券交

易所”）上市。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现有注

册资本＋拟发行注册资本】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 71,170,525

元。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

营范围是：1、计算机软件开发；2、网

络工程安装；3、软件技术咨询服务；4、

自主技术或产品的出口经营；5、互联

网信息服务业务；6、互联网游戏、手

机游戏出版；7、利用互联网经营游戏

产品（含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动

漫产品。（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

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

可经营。）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

围是：1、软件开发；2、数字内容服务；3、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4、经营各类商品和技

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

技术除外；5、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药品

信息服务和网吧）；6、互联网出版；7、动

漫、漫画设计、制作。（本条经营范围变更

已经公司 2016 年 10 月 8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在厦门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相关登记备案）。 

第二十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现

有股份总数＋拟发行股份总数】股，全

部为人民币普通股。 

第 二 十 条  公 司 的 股 份 总 数 为

71,170,525 股，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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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

地点为：公司住所或股东大会通知中确

定的其他地点。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

形式召开。公司还将提供【网络或其他

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

为出席。 

第四十四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

点为：公司住所或股东大会通知中确定的

其他地点。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

式召开。公司还将提供包括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股东参加股

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

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第一百四十六条 公司指定【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报纸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为刊登

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第一百四十六条 公司指定《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为刊登公司

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第一百四十八条 公司合并，应当

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

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合

并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

于 30 日内在【待公司确定报纸名称】

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

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第一百四十八条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

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

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

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内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

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第一百五十条 公司分立，其财产

作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

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

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内

在【待公司确定报纸名称】上公告。 

第一百五十条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

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

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内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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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二条 公司需要减少注

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

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

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内在【待公司确定报纸名称】上公告。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

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的担保。 

第一百五十二条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

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

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内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

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第一百五十八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

立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60

日内在【待公司确定报纸名称】上公告。

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第一百五十八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

立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60 日

内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上公告。债权人应

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

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申

报其债权。 

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5 日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处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上市的一切事

宜的议案》，于 2015 年 2 月 8 日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上市相关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并于 2016

年 3 月 22 日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 股）并上市相关决议有效期的议案》。根据前述议案，公司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在发行与上市完成后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和相应《公司章程》

修订的登记和备案手续。鉴于公司股东大会已对董事会进行授权，因此本次注册

资本变更及《公司章程》修订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将根据股

东大会授权办理《公司章程》修订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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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公告附件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特此公告。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2 月 13 日 


